
聲請人
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5條 之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項 「…於法定期間内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」 

、第 2 項 「依前項規定起訴者，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，於一年内 

為之」等 規 定 ，未就同法第 6 7條 第 1 項 為 相 同 規 範 ，家事事件法第 

6 7條 第 1 項 於 此 範 圍 内 ，應受違憲宣告。

審査客體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

審 查 客 體 ：

家事事件法第6 7條 第 1 項 ：「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， 

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，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 

在或不存在之訴 ° 」

所涉憲法上權利：

第 7 條 （平等權）。

憲法第 2 2條 （家 庭 權 、人格權）。

聲請判決之理由

u n o z i z s

112. B. 1 4



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

範 ，依 其 合 理 確 信 ，認 有 牴 觸 憲 法 ，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 

影 響 者 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，憲法訴訟法第 5 5條定 

有 明 文 。是 依 上 開 規 定 ，聲請人於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 

1 年 度 親 字 第 1 6號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事件等（下稱系爭事件）時 

，對所應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6 7條 第 1 項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依聲 

請 人 之 合 理 確 信 ，認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7 條 、第 2 2條 之 規 定 ，應 

屬 違 憲 ，且系爭規定違憲與否，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 

(詳後 述 ），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（見附件），向 大 庭 聲 請 宣 告 系  

爭規定違憲之判決。

又 ，聲請人前於審理另案，即 本 院 10 9年 度 親 字 第 3 3 號確認收 

養關係不存在等事件時，以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2 2 條 收 養 自 由 、家 

庭 權 為 由 ，於 民 國 11 2年 2 月 1 3 日 向 大 庭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， 

當時聲明係以：「家事事件法第 6 7條 第 1 項 ，就關於提起確認之訴 

而未對起訴期間為任何規範部份，應受違憲宣告」。嗣該另案之聲請 

經 大 庭 於 同 年 4 月 2 8 日以 1 1 2年憲裁字第 1 6號 裁 定 不 受 理 ，理 

由 略 以 ：「…惟查系爭規定就期間部分既未有任何規定，法官即無適 

用 之 可 能 ，是 就 此 而 言 ，系爭規定並非審理系爭案件所應適用之法 

律 」等 語 。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，認有必要就程序要件為補充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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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如 下 ：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前於10 7年 2 月 1 2 日 ，於

審 理 10 6年度訴字第 9 4 號 案 件 時 ，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第 

2 項 「未就同條例第 1 2條 第 2 項為規範」（即所應適用論罪科刑之 

法 律 ，未設有減刑之規定），而認此一 「未 為 相 同 （減刑）規範」之 

情 形 ，違反蕙法第 7 條 之 平 等 權 ，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 請 大  

院 解 釋 ，並 經 大 院 認 與 大 院 釋 字 第 37 1號 、第 5 7 2號 及 第 590 

號解釋意旨相符而受理，而作成釋字第79 0號 解 釋 。

是聲請人認本件聲請，係以系爭規定未與家事事件法第6 4條第 

1 項 、第 2 項 規 定 有 相 同 （限制）規 範 ，即未對提起確認親子或收 

養之訴之當事人設有：「父 、母 、子 女 等 原 （適格）當事人須於未逾 

除 斥 期 間 ，或於除斥期間起算前即已死亡」之 「資格限制」，亦未對 

其 設 有 「原當事人死亡後 1 年内起訴」之 「期間限制」，從而有侵害 

憲法第.7條 之 平 等 權 、第 2 2條之家庭權、人 格 權 之 情 形 （詳後述） 

，除 與 上 述 大 院 釋 字 第 3 7 1、5 7 2、5 9 0號 解 釋 、憲法訴訟法第5 

5 條規定意旨相符外，並 與 上開大庭受理聲請之判決先例 1意旨相 

符 （本件聲明並參考判決先例意旨，更 正 如 「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

」欄所載）° 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 法 第 8 0條 定 有 明 文 ，故

1 大庭其餘所為同類之判決先例，並請參照詹大法官森林於大庭U 2年憲裁字第16號裁定 

所提出（許大法宮宗力、林大法官俊益、黄大法官瑞明'謝大法官銘洋加入）之不同意見書， 
第 3至 5 頁 ，茲不贅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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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律為 

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， 大院釋字第 3 7 2號 解 釋著有明文。依據憲 

法 上 開 規 定 ，聲 請 人身為法官，本有忠實適用法律審判之憲法義務 

，然對系爭規定既有牴觸蕙法之確信，又不得認法律為違憲而逕行 

拒 絕 適 用 ，唯 一 之 解 決 途 徑 ，僅有遵循上開解釋、規 定 及 大 庭 判  

決 先 例 （受理同類型案件並做成解釋）之 意 旨 ，向 大 庭 聲 請 法 規  

範 憲 法審查而已。是倘大庭認本件仍有變更前開判決先例之受理  

要 件 ，而予以不受理之必要，聲 請 人 懇 請 大 庭 於 本 件 裁 判 一 併 明  

揭 、釐 清 就 此 類 「未為相同規範」事 件 ，於憲法訴訟法之適用、受 

理 標 準 ，俾使聲請人及全國其他同具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權之法官2 * 4 

得 以 遵 循 ，亦 附 此 敘 明 。

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

一 、案件事實

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略以：原告 為 訴 外 （已 年

月 日死亡）之 妹 ，為其第三順位之繼承人。因訴外人 與配 

偶 已 於 1 1 0年 8 月 2 日 離 婚 ，父 母 於 9 5 、9 7 年 間 已 歿 ，倘被告

2 就本件所涉及之系爭規定而言，就聲請人捜尋司法院法學檢素系統之結果，除聲請人外，至 
少即有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，.於審理該院11〇年度親字第8 號事件時，亦認系爭規定違憲’
而於111年 11月 1 5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（最後瀏覽曰：112 

年 8 月 6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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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稱被告）與原告無親子關係，其等即得繼承訴外人 之 

遺 產 ，而有確認利益，得提起本件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。緣被 

告 於 年 月 日出生，經訴外人 於9 6 年 1 1 月 2 1 日認 

領並 辦 理 登 記 ，然 2 人間並無真實血統聯繫，係因訴外人 因 

服役時因意外導致不孕，為求延續後代，由某診所介紹認識被告生 

母 ，又為貪圖一時方便，避免收養之繁複程序，遂逕行.以認領方式 

至戶政機關辦理登記，然此一認領因2 人間並無真實血緣聯絡，應 

屬 無 效 ，即 2 人間並無親子關係等語"聲請人本於事實審之職權， 

經請兩造提出事證及攻擊防禦後，認本件原告為訴外人 第 

三 順 位 繼 承 人 ，對於第一順位繼承人之被告與訴外人 間之親 

子 關 係 存 否 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（因配偶離婚、第二順位均已歿）。

二 、系爭規定在系爭事件適用之必要性

本件原告就被告與訴外人 間之親子關係存否，有法律上 

利 害 關 係 ，已如上述，從而業已符合系爭規定。倘系爭規定為合憲 

，聲請人即應適用系爭規定；反 之 ，如系爭規定對起訴期間未如同 

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 項 ，設有關於起訴資格、期間之規範為 

違 憲 ，此時聲請人於系爭事件中，即得以欠缺程序要件駁回= 故系 

爭規定即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即有直接影響。

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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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家庭權、人格權：

一 、家庭權、（未成年子女）人格權之憲法上基礎為憲法第2 2條 ：

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，受 憲 法 制 度 性 保 障 （ 

本 院 釋 字 第 3 6 2號 、第 5 5 2號 、第 5 5 4號 及 第 6 9 6號解釋參照）。家 

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具 有 繁 衍 、教 育 、經 濟 、文化等多重功能 

，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，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 

。而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之一環，係以創設親子關係為目的之身分 

行 為 ，藉此形成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教養、撫 育 、扶 持 、認 同 、家 

業傳承之人倫關係，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身心發展與人格之形 

塑具有重要功能。是人民收養子女之自由，攸關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

之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，應受憲法第 2 2條 所 保 障 ，此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712 

號 解 釋 所 明 揭 。是 人 民 之 家 庭 權 （及作為家庭制度一環之收養自由 

) ，均 係 基 於 人 格 自 由 ，及發展自我之尊嚴與價值，而受憲法第 22 

條 所 保 障 。

次按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 

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應 受 憲法第 2 2條 保 障 。為保護兒童及少 

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，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（憲法第 

1 5 6條規定參照）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，依家庭對子女保 

護 教 養 之 情 況 ，社會及經濟之進展，採 取 必 要 之 措 施 ，始符憲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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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（司法院釋字第6 6 4號 及 第 689號解釋

參照），此 亦 為 大 庭 1 1 1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所明揭。是人格權受

憲法 第 2 2條 所 保 障 ，且未成年人之人格權應受國家特別保護，當無

疑 義 。

二 、系爭規定之意涵：

依照系爭規定立法理由3 * * * 7之 說 明 ，可知系爭規定係為平衡兼顧就

親 子 、收養關係有爭執者及子女之利益，及 防 止 濫 訴 ，爰就系爭規

定 設 有 「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」之 要 件 ，亦即須有確認利益

之 人 ，方具有本條原告之當事人適格。至 於 「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

上利益」之 解 釋 ，實務上多以最高法院4 2 年度台上字第 1031號判

決先例意旨之說明為其内容，即 ：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，係指

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，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

，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，故確認法律

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，苟具備前開要件，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

之 法 律 上 利 益 。又系爭規定雖為確認之訴，然因係確認當事人間之

3 ^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，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、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有無扶

養 、繼承等法律關係之基礎，並常涉及第三人（如其他繼承人）之權利義務；復因現今科技進 

步 ，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 > 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（例如人工生殖法第 

二十三、二十四條規定）> 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，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 

收養關係有爭執者 > 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，得提起確認之訢•俾使紛爭當事人有

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，以應實際之需要 > 並保護子女之權益。惟為免導致濫訴 > 就得提起 

確認之訴之原告，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，始得提起。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 

，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，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，爰規定如第一項

所示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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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分 關 係 ，故 具 對 世 效 力 ，而得發生實體法上身分統一之效果4。

而系爭規定既係以「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」為提起確認親 

子 （收 養 ）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原告適格，亦即凡具有受確認判決 

之 法 律 上 利 益 之 人 ，無 論 （事實上）親 子 （收養）關 係 已 （不 ）存 

在 多 久 ，均 得 提 起 確 認 之 訴 ，以 推 翻 （確 立 ）此 一 親 子 （收養）關 

係 ，則 對 於 親 子 （收養）關係5間 之 人 而 言 ，其等上述受憲法保障之 

家 庭 權 、人 格 權 ，即已受到系爭規定之限制。

三 、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權、人格權，則自當依據憲法第 

2 3條 規 定 ，審視其限制之合憲性：

(一） 系爭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然同時限制（被 ）認領而 

成立親子關係間之人之家庭權、人格權，應受憲法第 2 3條 

比例原則之限制：

系爭規定之目的，既係保障子女之利益，及使紛爭當事人得透 

過訴訟程序解決紛爭，當可認係為保障人民受憲法第1 6條保障之訴 

訟 權 所 設 。然系爭規定雖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然 依 民 法 第 1065 

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：「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，視 為 婚 生 子 女 。其經 

生 父 撫 育 者 ，視 為 認 領 。」，依 據 前 段 之 規 芩 ，並須向戶政機關提出 4 5

4 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、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民事判 決 。

5 系爭規定係針對所有的確認親子、收養關係（不）存在之訴，然為行文便利，是聲請人以下 

僅以系爭事件之原因事實即「因認領所生之確認親子關係之訴」為說明，尚 請 大 庭 見 諫 。



證 明 文 件 ，方得辦理6 * 8  9。則此一經國家公權力審查方得辦理戶籍登記 

，從 而 使 生 父 、子之家庭權得以鞏固，未成年人之人格權得以確保 

之 身 分 行 為 ，是 否 得逕以保障（他人之）訴 訟 權 為 由 ，而使有確認 

利益之第三人得無期限地主張此一因認領而產生之親子關係存在或 

不 存 在 ？聲請人認為實有疑義。蓋因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 

權 、人 格 權 ，即應依據憲法第2 3條之 比 例 原 則 ，審查其合憲性，即 

須符合目的正當性，且該限制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同 

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，而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 

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係。又 依 大 院 釋 字 第 7 9 1號 解 釋 ：「性自主 

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是 系 爭 規 定 一 （按 ：刑 法 第 2 

3 9 條 ）對性自主權之限制，是否合於比例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 

審 查 」，及上開大庭判決揭示未成年人人格權受憲法特別保障之意 

旨 ，聲請人認家庭權、人格權既均係根基於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 

嚴 之 維 護 ，而與個人人格不可分離，是於比例原則之審查上，自應 

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 準 。

(二）立法目的之審查：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為合憲之重要公共利益

6 戶籍法第7 條 ：「認 領 ，應為認領登記□」：第 3〇條「認領登記，以認領人為申請人：認領人

不為申請時，以被認領人為申請人 ，」；又辦理認領登記時，須提出：（一般認領）生父母協同

提出之認領同意書。如生父單獨以認領畜辦理認領登記者，應提憑黏貼受驗者之正面照片’並 

蓋有騎缝章之親緣鑑定證明文件。（撫育認領）嫵育認領：生父撫育證明文件。（資料來源：我 

的 e 政府網苜 https://www.gov.tw/News3 Content.asnx?n=2&s=S0 9 7 1 1 。最後激覽曰期：112 年 

8 月 7 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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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目的之審查上，系爭規定既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及

防 止 濫 訴 ，亦 即 本 於 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之 法 理 ，只要法律上利益 

因為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而受有影響之人，即得允許其依據系爭 

規 定 ，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，其立法目的自屬重要 

之 公 共 利 益 ，而得為合蕙之立法目的。

(三）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為程序要件，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

系 爭 規 定 雖 以 「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」作為提起本條確認 

之 訴 之 程 序 要 件 ，一方面足以排除濫訴之情形，另一方面也使就親 

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具有確認利益之當事人得以提起確認訴訟保 

障 其 權 益 ，應有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。

(四）系爭規定未有如同家事事件法第64條否認子女之訴之資格、期 

間規範，使因認領而生之親子關係，永遠處於得爭訟之不確定 

狀 態 ，對於存有此類關係之人已因期間經過而形成、建立關係 

之家庭權、人格權已屑過度侵害，而非最小侵害手段：

系爭規定固係為保障具有確認利益之人民之訴訟權，然由於其 

權 利 之 行 使 ，將 使 （被 ）認領人之家庭權、人 格 權 受 到 限 制 ，即其 

等間因此等關係而生之親密生活、感 情 交 流 、法律上所生之相關權 

利 義 務 （如 扶 養 、繼承關係等）於 成 立 後 ，永無止境地存有遭受挑 

戰 之 可 能 ，無論是經歷長期訴訟之煎熬，抑或是事後遭法院確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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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/不 存 在 ，從而導致其等長期生活關係（含 情 感 、法律等）遭到

根本的 變 更 。則系爭規定未設有如同家事事件法第6 4條 第 1 、2 項 

之資格7、期 間 之 限 制 ，是否為最小侵害之手段，即有進一步探求之 

必 要 。而聲請人認為，系爭規定是否應設有期間之限制，方屬最小 

侵 害 手 段 一 節 ，之所以可與否認子女之訴（民 法 第 1063條 、家事事 

件 法 第 6 4條參照）相 互 比 較 、觀 察 之 原 因 ，係在兩者均係對於親子 

關係之事後爭執，且均有使身分關係統一之效果。

或有認否認子女之訴係形成之訴；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 

不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，兩者有所不同，無從比附援引云云。然聲 

請 人 認 為 ，訴訟種類係立法者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，衡 

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，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（ 大 

院 釋 字 第 57 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然並非表示某種訴訟種類就「當 

然 」要 有 ，或不須期間限制，仍應回到此一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是否 

合乎比例原則而定。而聲請人認為，無論係形成訴訟（婚生否認）， 

或 確 認 訴 訟 （確認親子關係），至少在身分關係的統一上，及因此會 

使法律上的權利會遭受影響上，並 無 二 致 ，則 於 審 查 上 ，自得有將 

之 合 併 觀 察 、審查之必要及合理性。

7 依家事事件法第64條第1項規定，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得提起本訴之前提，須父、母' 子女未 

逾 （民法第1063條之）法定期間，或期間開始前死亡；亦即：倘父、母 、子女已不得提起否認 

子女之訴*繼承權受侵害之人即亦無「資格」提起本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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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照 否 認 （婚 生 ）子女之實體法8及程序法9 * * 12規 定 ，婚姻關係存續

中 之 子 女 ，依法即被推定為夫之婚生子女，而毋庸任何其他要件（ 

如 書 面 、法院認可）或 事 實 （如受胎期間中夫妻應共同生活一段期 

間）。夫妻之一方或子女如欲推翻此一推定，原則上均須於知悉後 2 

年 内 為 之 。至 於 「繼承權被侵害」之 他 人 ，僅 得 於 符 合 「被繼承人 

於上開法定期間内或期間開始前死亡」的 「資格」時 ，方 得 於 「被 

繼承人」、「死亡起一年内」為 之 ，即均有一定期間之限制。衡諸吾 

國一般民間觀念中，對 於 「傳宗接代」、「香火」等血緣傳承觀念仍 

相 當 重 視 的 情 形 下 ，立法者何以能制定此種「明明不是我的 (自然 

血親後代），卻 被 (法 律 ）當成我的，還不准我再爭 i 的 規 定 ？就此 

， 大 院 釋 字 第 5 8 7號解釋即已明白揭示理由係在於：兼顧身分安

定及子女利益。是該號解釋雖宣告當時的民法第1063條因未賦予子 

女得獨立提起婚生否認之訴而違憲，然 亦 說 明 「有關機關應斟酌得 

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、『起訴之除斥期間之長短』、其起算日並 

應考慮子女是否成年及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生父並無血統關係之事實 

是 否 知 悉 等 事 項 ，就相關規定適時檢討改進，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

8 民法第1063條 ：「妻之受胎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。（第 1 

項）前項推定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。（第 2 項）前 

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 

年內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内為之。（第 3 項 ）」；

9 家事事件法第64條 ：「否認子女之訴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内或期間開始前死亡

者 ，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。（第 1 項）前項規定起訴者，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，於一年 

内為之。（第 2 項 ）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後死亡者，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

知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内聲明承受訴訟 。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，不得為之（第 3 項）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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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合理期間内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，( 按 ：粗體底線為聲請人所

加），亦即並未要求立法者須使子女得不受期間限制地，任意主張否 

認 生 父 之 訴 ，而認須有一定之起訴之除斥期間，究 其 原 因 ，實係上 

述 「身分安定」之 考 量 。從 而 ，立法者1(1方本於大院上開解釋意旨  

，就 子 女 夫 妻 、繼承權受侵害之他人分別為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之起 

訴 期 間 限 制 。由 此 可 知 ，「真實血緣」即便從吾國文化或憲法要求 

(上開解釋及所引用之兒童權利公約）都是如此重要，但基於身分 

安 定 之 考 量 ，憲法及立法者都要求在一定期間經過後，任何人都不 

得再行 爭 執 。

是根據上述說明，即便是婚生推定此種「不要求任何其他客觀 

事實或法定程序」（夫妻關係存續中受胎）、「構成要件事實明確」（ 

依 據 當 代 科 技 ，以 DNA鑑定子女是否自某人受胎而生，幾乎有百分 

之百的可信性）、「自然血緣，而非法律擬制」之 親 子 關 係 ，立法者 10 * * 13

1 0民法第1063條於96年 5 月 4 曰之修正理由：「……二 、鑑於現行各國親屬法立法趨勢，已將 

「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」作為最高指導原則，又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通

過 之 「兒童權利公約」第七條第一項，亦明定兒童有儘可能知道誰是其父母之權利。復参酌德 

國於一九九八年修正之民法第一六〇〇條，明文規定子女為否認之訴撤銷權人，爰於本條第二 

項增列子女亦得提起否認之訴。三 、原條文第二項但書規定，夫或妻提起否認之訴，應於知悉

子女出生之曰起一年內為之。因其期間過短，且常有知悉子女出生但不知非為婚生子女之情 

形 ，'致實務上迭造成期間已屆滿，不能提起否認之訴，而產生生父無法認領之情形，爰將原條 

文第二項但書所定「知悉子女『出生』之日起『一年』內」修正放寬為「知悉該子女『非為婚 

生子女』時 起 『二年』内為之」，以期取得血統真實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：家事事件法第64條 

於 100年 1 2月 1 2日制定時之立法理由：「一 、否認子女之訴，其裁判效力兼及於因民法第一 

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之推定致繼承權被侵害之人，故為保障其權益，縱使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 

法定期間内或期間開始前即已死亡，仍有使其身分關係明確之必要|爰於本條第一項規定此時 

該繼承權被侵害之人亦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；並於第二項規定其得起訴之期間，以使身分關係 

能儘早統一•明確。二 、為求法律關係之安定，及程序上之經濟，如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於判決 

6隹定前死亡時’自有必要使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續行訴t公，以明確身分關 

係 。爰参酌本法第六十條，於第三項規定該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聲明承受訴訟之期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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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 基 於 「身分安定性」之 要 求 ，而限制父母、子女或繼承權人等當

事 人 、繼承權受侵害之人於一定期間後之訴訟權之行使，而為憲法 

所 允 許 。蓋訴訟權固然受憲法所保障，然保障訴訟權之另一方面即 

使婚生推定之父母、子女間之親子、家 庭 關 係 ，即 攸 關 情 感 、法律 

上 之 眾 多 關 係 （扶 養 、繼承等），處於不安定之狀態，而基於家庭權 

、人格權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從而即有限制於一定期間後 

使 之 終 局 確 定 ，即 「任何人」均不得再行爭執之必要，以確保婚生 

推定之親子關係不至於永遠處於不安定之狀態，而有害其等之家庭 

權 、人 格 權 。

回到聲請人本件聲請之系爭規定。基於認領所生之親子關係，

與婚生推定之親子關係相同者，乃 均 涉 及 「有無真實血緣」。然認領 

此 一 身 分 行 為 ，依 據 上 開 民 法 、戶 籍 法 之 規 定 ，須經生父為認領行 

為 ，向戶政機關提出必要之文件後，方得為認領之登記，足見國家 

對此一身分行為之慎重，與因婚生推定而生之親子關係，實難分上 

下 ，然系爭規定卻允許有確認利益之人在訴訟權之大旗下，得以無 

期 限 地 限 制 （被 ）認領者間之家庭權、人 格 權 。以本件原因案件為 

例 ，倘若本件訴外人 與被告間為受婚生推定之父子關係，則 

依 照 原 告 主 張 ，訴外人 於 9 6 年 1 1 月 2 1 日 時 ，即已知悉被告 

與 之 無 血 緣 關 係 ，則訴外人 自 2 年 後 之 9 8 年 1 1 月 2 1 日 起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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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已不得再行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，從而本件原告依據家事事件法第

6 4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亦即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爭執此一原僅係被「推 

定 」之 「婚生子女」關 係 ，即便二人破實沒有真實之血緣，亦 然 ；

但 因 本 件 2 人 為 「認 領 」所生之親子關係，即便如原告主張，訴外 

人 於 9 6 年 1 1 月 2 1 日起即已知悉其與被告間無親子關係，迄 

至 其 年 月 日死亡時，均未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， 

原告卻仍可依系爭規定，就 此 一 「訴外人 透過自身行為，經 

國家認可辦理戶籍登記」之身分行為，再 行 爭 執 ，兩 者 相 較 ，顯有 

失 衡 之 處 ，而與身分安定性有違。

綜 上 ，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作為提起親子關係存否之訴之程序 

要 件 ，固然有助於有確認利益之人的訴訟權保障，然未予以如同否 

認 子 女 之 訴 之 「資格限制」、「期間限制」等 規 定 ，使 該 （有法律上 

利害關係之）第三人得無期限地爭執（被 ）認領者間之親子關係， 

使此一親子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之狀態，對 （被 ）認領者之家庭權 

、人 格 權 而 言 ，實難認為最小侵害手段。

(五）系爭規定未有任何期間限制，所欲保障之訴訟權，與所導致對 

(被 ）認領者之家庭權、人格權之侵害相較，應不符狹義之比 

例 原 則 ：

系爭規定對於（被 ）認領者之家庭權、人格權之限制非最小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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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 手 段 ，已如上述。除 此 之 外 ，聲 請 人 認 為 ，就 保 障 之 「有確認利 

益者之訴訟權」與 限 制 之 「（被 ）認領者間之家庭權、人格權」相較 

，兩者間亦不符合衡平性，即狹義之比例原則。蓋 依 據 系爭 规定， 

具有確認利益考固然有其訴訟權應予保障，然究其所欲保障之實體 

權 利 而 言 ，實與家事事件法第 6 4條否認子女之訴所欲保障之「繼承 

權 人 」之 「繼承權」幾無二致11。當 然 ，原告的訴訟權及財產上利益 

受 到 憲 法 保 障 ；但 相 對 的 ，作 為 被 告 的 （被 ）認 領 者 間 的 家 庭 權 （ 

關係）、人 格 權 ，一樣受到憲法保障。而 且 ，除了因為法律而生的厂 

扶 養 」、「繼 承 」等 法 定 「財產」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外 ，親子間因為被國 

家 認 可 、認 證 的 親 密 關 係 ，情 感 上 的 交 流 ，所為的日常生活安排等 

「非財產」關 係 ，難道不應該在蕙法保障的利益權衡天平上，再加 

上一點砝碼？況如本件原因案件所涉及者，為未成年人之人格權， 

應受憲法特別之保障，已 如 上 述 ，對 本 件 被 告 （乃至於其他此類訴 

訟 之 未 成 年 子 女 ，亦然）而 言 ，其在被認領的時候，根本不知道自 

己與面前這個男人，有沒有血緣關係，當然更不可能對這個認領行 

為 ，表 示 任 何 意 見 。但在這樣被認領之後，所 （可 能 ）建立的感情 

、連 結 ，卻 可 以 在 數 （十 ）餘 年 後 ，被第三人以繼承權受侵害為由 

，硬 生 生 撕 裂 ，此 是 否 符 合 大 庭 於 上 開 憲 法 判 決 所 明 揭 ：「維護未 * 16

11蓋於適用系爭規定之案例中，聲請人尚未遇過「非 」以繼承權（關係）（或其他衍生之財產 

上 利 益 ，如祭祀公業之派下權）受侵害作為確認利益之情形=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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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子女最佳利益，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 

要 内 涵 ，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，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 

之 主 體 ，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皇座或裁判之結果，均應以未成年子女 

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」之 意 旨 ，實昭然若 揭 。

當 然 ，（未成年）子女絕對有權利知道自己的血緣，此 已 為 大  

院上開釋字第 58 7解 釋 所 明 揭 ，然此並非表示，他 們 應 該 「永無止 

境 」地 ，讓第三人透過訴訟的方式「被知悉」血 緣 。如 同 上 述 ，在 

婚生否認的情形，縱令父母未提起訴訟，未成年子女倘已知悉其真 

實 血 緣 ，其仍有兩次機會提起否認之訴，此即立法者兼顧「其知悉 

血緣之人格權」及 「身分安定」之同屬憲法位階之要求。又 倘 （未 

成 年 ）子女不欲提起否認子女訴訟，立法者亦不會強求其必定非提 

起 不 可 ，此時親子間之關係即已終局確定，即便此一法律上之關係 

與真實自然血緣有違。則何以在親子關係之訴訟，卻允許當事人被 

動 的 ，在尚未成年之際，即必須因為第三人「法律上利害關係」（幾 

乎均為財產上利益！）受 侵 害 ，而 得 以 在 「法律上」生父可能長達 

數 （十 ）餘年未表示相反之意思之情形下，「被否認」、「被知悉」其 

親 子 關 係 ？相 較 於 此 ，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所得主張之 

所 謂 「權利」，亦非其與生倶來、理所 當 然 應 有 ，而係來自被繼承人 

積 累 之 財 產 ，則為了這些財產上利益，使尚生存之親子關係間之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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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人 ，因長時間所建立、累積之關係，基於此所受憲法保障之家庭

權 、人格權將幾近無期限地，得於事後透過訴訟推翻而受到侵害，

兩 者 相 較 ，實 顯 失 均 衡 。綜 上 所 述 ，系爭規定未與家事事件法第64 

條 第 1 、2 項 設 相 同 之 規 定 ，致使因認領而有法律上親子關係之人， 

其受憲法保障之家庭權、人格權遭受根本之侵害，與具有確認利益 

之 人 之 訴 訟 權 相 較 ，實 已 顯 失 均 衡 ，而不符狹義之比例原則。

貳 、 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7 條保障之平等權

此 部 份 之 論 述 ，與 聲 請 人 於 1 1 2年 8 月 8 日提出之法規範憲法 

審 查 案 聲 請 書 （本 院 1 0 9年度親字第 3 3 號 等 ，係聲請系爭規定違反 

平等權）第 7 至 1 8 頁 均 相 同 ，爰不重 複 記 載 ，尚 請 大 庭 參 閱 該 部  

份 之 論 述 。

參 、 結 論 ：

聲請人認為家庭權、人 格 權 、平等權既然作為人民之基本權利 

之 一 ，且家庭制度受國家制度性保障，就其限制自須符合一定之要 

件 。而系爭規定之目的雖可稱是正當，且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然未 

設有如同家事事件法第 6 4條 相 同 之 資 格 、期 間 之 限 制 ，導致人民因 

信任國家公權力之親子、收 養 關 係 ，而建立之親密生活、人生安排 

將 永 久 處 於 不 安 定 ，得於事後因他人之財產利益而予以提訴推翻，

應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；亦無法通過平等權之審查，爰依法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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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連憲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

具狀人即聲請人：

臺 灣 高 雄 少 年 及 家 事 法 院 家 事 第 一 庭 敏 股 法 官

西元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曰

附 件 ：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 1年度親字第 1 6號 裁 定 1 件




